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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 年 10 月份公共工程異常標案（交通部、教育部、

臺北市政府及臺中市政府）督導會議 

會 議 紀 錄  

壹、 時間：103年11月19日(星期三)上午9時30分 

貳、 地點：本會第二會議室 

參、 主持人：何處長育興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李正利 

肆、 出席單位及人員：詳會議簽到表 

伍、 主辦單位報告：10月份原列管案件10件，截至目前已復工0

件、重新發包1件，需進行逐案檢討者計9件，其中停工案件5
件、終解約4件。 

陸、 會議結論： 

一、為加速工程執行、提供必要協助，本會每月篩選進度落後20%
以上異常案件函送主管機關檢討及納為施工查核重點案件。 

二、為促使異常案件儘速執行，未來同一案件若經本會連續3季
於本督導會議平台列管為停工終解約案件者，將函請主辦機
關檢討相關責任，並副知審計部。 

三、有關已復工案件，請主辦機關注意應至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

統內填報復工情形後始解除列管。本次列管案件無已復工
案。 

四、另已重新發包案件，請主辦機關至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內

填報重新發包之標案編號後始解除列管。本次列管案件已重
新發包計有「國家射擊訓練基地─公西靶場工程(已解約)」
案。 

五、未執行金額逾五千萬元之9件停工終解約案件，逐案檢討如
下： 

(一) 交通部鐵路改建工程局「C202標臺南施工區辦公廳舍新

建工程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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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交通部鐵路改建工程局於103年10月8日與承攬廠商(清

石營造有限公司)終止工程契約，後續處理方式亦經交通

部103年10月29日函復同意鐵工局以不在原址興建，改採

分散併入C211~C214等4個土建工程標案方式辦理。請交

通部鐵路改建工程局依核定原則加速辦理，並請交通部

持續管控及追蹤。 

2. 本案既經終止契約，不另案辦理招標，請儘速依程序至

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填報後續處理相關資料以解除列

管。 

(二) 臺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「新莊蘆洲線/南港東延段機電系

統/臺北捷運公司車載設備/數位無線電/自動收費系統工
程」： 

本案於102年10月30日停工，廠商103年6月19日提出

終止契約，臺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並進行權益轉讓、保

證金保證書返還、清算等作業，惟依該局報告近期重新

評估由原承攬廠商施作可行性，恐造成相關後續作業期

程持續延宕之虞，請臺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應儘速確定

後續執行策略，並請臺北市政府加強督導管控。 

(三)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「清水區第二公墓第二納骨塔興建工

程」： 

本案已於103年11月14日取得建築執照，並預定於103

年11月28日復工，請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於復工後至公共

工程標案管理系統內填報復工情形，俾解除列管。 

(四)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「神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聯外道路（神
岡區浮圳路拓寬改善工程）」： 

1. 本案已於103年9月23日經依「文化資產保存法」審查非

屬古蹟，並預定於103年11月28日進行「文化景觀」之審

查，請臺中市政府建設局應妥為因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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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本案因涉及「文化資產保存法」等議題，建議臺中市政

府應藉由府層級的跨局處協調平台進行處理。 

3. 鑒於民間團體或民眾近期常以古蹟或文化景觀等面向影

響工程進度，建議臺中市政府針對類案，應事前與文化

局等相關單位查詢及溝通，以減少民眾質疑聲浪。 

(五) 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「環島鐵路整體系統安全提昇計
畫-臺北車站屋頂等更新工程(已解約)」： 

1. 臺北車站為我國重要觀光門面之一，自102年6月27日解

約至今，已逾1年4個月尚未完成發包，進度嚴重落後，

請交通部加強本案相關控管里程碑之督導及追蹤，本會

將函請主辦機關檢討相關責任，並副知審計部。 

2. 本案接續工程原預定發包期程為102年9月30日，已不符

實際，請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至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

統修正。 

(六) 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「環島鐵路整體系統安全提昇計
畫(臺北車站大樓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安全設備改善工

程)(已解約)」： 

1. 「臺北車站防災中心建築、防水與其他設備改善等工程」

請 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於103年12月底前完成驗收結

案等作業。 

2. 接續工程已於103年11月14日決標，請交通部臺灣鐵路管

理局儘速辦理相關開工作業及至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

填報最新辦理情形，並請交通部納入工程督導會報持續

列管追蹤。 

(七) 基隆港務分公司工程處「臺北港航道迴船池水域加深工
程(已解約)」： 

本案接續工程經103年11月14日開標結果，因未達3

家流標，並預定於103年11月24日進行第2次開標，請交

通部持續列管追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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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 臺北市立動物園「河馬展示場更新工程(已解約)」： 

1. 本案已施作之柱位有偏移狀況，恐涉及監造單位監造不

實等情事，建請臺北市立動物園應妥善保存相關資料，

適時檢討其應負之責任。 

2. 原工程因尚有委請第三公證單位進行鑑定作業，致接續

工程無法於預定期程103年12月31日前完成發包作業部

分，擬展期至104年3月完成發包，請臺北市政府持續列

管追蹤，並提供主辦單位技術支援。 

柒、   散會(上午11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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